停用或重启社会公用计量标准备案流程图

                 



承办机构：瑶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质监科


服务电话：0551-64693227监督电话：0551-64695477








材料齐全有效符合申请条件





申请人申请





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形式





当场或限期内一次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当场告知的，应当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人；在限期内告知的，应当收取申请材料并出具收到申请材料的凭据。








不属于本级市场监管部门职权范围的





应当即时作出不予受理的决定，并告知申请人向有关行政机关申请





发放备案凭证，材料整理归档








